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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防范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中之重。 本文在识别数字技

术创新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 2010—2022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

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稳定性,起到“稳中”的作用,这一效果是通过多元就业、人力资本积累实现的。 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家庭净

资产规模更大、社交网络更丰富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数字技术创新对其收入稳定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这意味

着数字技术创新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加剧群体内部的分化。 数据要素市场化也会影响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关系,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

体收入稳定性的边际提升效应越明显。 进一步的拓展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

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即数字技术创新可以同步实现“稳中”“扩中”的积极效果。

　 　 关键词:数字技术创新　 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稳定性　 多元就业　 人力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124. 3;F124.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1-0116-15

　 　 一、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的重要抓手。 自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务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就成

为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长期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年底,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 4 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稳步提升,但近年

来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收入稳定性下降。 已有研究显示,2010—2016 年每年都有 30%左右的中等

收入群体滑落至低收入阶层[1] ,每四个中等收入家庭中都会有一个滑落到低收入家庭[2] ,目前尚有 30%以

上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停留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下限的 100% ~ 120%[3] 。 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不仅面临“提增量”的压力,还面临“稳存量”的挑战,如何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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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议题。
伴随数字技术迭代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2024 年数字通信领域专利

申请总量已经占到全球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总量的 10%以上,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

利授权量也已突破 50 万件,同比增长 23. 1%。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创新

催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业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具有就业

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4] ,既会影响就业总量,带来就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加剧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技能错配等

结构性挑战[5] 。 产业方面,具有通用性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6] ,推动产业升级和融合

发展[7-8] ,还具有明显的碳减排效应,有助于产业的绿色化转型[9] 。 但对于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

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和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尚缺乏足够关注。
基于此,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与区域宏观数据,在识别数字技术创新影响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作用机制的同时,深入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效果

与边界条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拓展了数字技术创新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创新的收入增长效应及

其对各类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的收入水平[10-11] ,还

可以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提高居民创业活跃度和创业成功率,拓宽居民收入来源渠道[12] 。 但由于数字技

术的工资增长效应存在异质性[13-14] ,还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而影响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15] 。
本文突破已有研究边界,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

第二,拓宽了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渠道。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结
构较为单一,极易遭受失业、技术变革等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收入并不稳定[16] 。 少数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人

力资本积累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方面的积极作用[17-18] 。 本文进一步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灵活就

业的新形态,从多元就业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为在数字技术

创新视域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奠定了研究基础。
第三,丰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效果的认识。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家庭资产

配置、提升家庭收入创造能力和增值能力,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证实了数字经济的“扩中”效果[19-20] 。
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技术创新既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即“稳中”,也能实现“扩中”的战

略目标,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直接关系

数字技术创新催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既重构了信息交互机制,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

革,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 从技能结构看,具有通用性特征的数字技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替代效应更强,以中、高技能劳动者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被替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其就业在数字经济时代

依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而且,数字技术创新同时激发了对数字营销师、数据分析师等数字化人才的就业

需求,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数字素养与能力相对较高,更能适应上述新岗位的要求,有利于其在遭受外部冲击

时更快地实现岗位转换与职业转型,保持就业稳定。 另外,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消解信息不对称,重构劳动

力市场的就业匹配机制。 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求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雇主在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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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成本约束下,难以精准且全面地掌握应聘者的真实生产率水平以及潜在的工作能力等核心信息,容
易滋生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等问题[21] 。 依托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搜索引擎及专业化求职应用程序构建的

数字信息生态系统,提升了就业信息获取的精准度与配置效率,有助于实现就业的个性化推荐与匹配优化,
强化岗位筛选靶向性,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从长远看,无论是“机器换人”还是“人机协作”,数
字技术创新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且劳动报酬会随着生产力提升而增加[14] 。 尤其是对于中技能

劳动者而言,生产率的收入提升效应尤为明显[22]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

　 　 (二)数字技术创新、多元就业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

依据投资组合理论,经济主体通过资产配置多样化可有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提高收入稳定性[23] 。 而

多元就业所蕴含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可以有效对冲技术变革等外部不确定性对单一职业或收入的冲击[24] ,降
低收入波动风险。 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多元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其收入稳定性。 这是

因为:
第一,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技能偏向性,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多元就业提供了可能。 伴随着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的强化和智能设备的普及,第一级数字鸿沟即“接入鸿沟”已基本消弭,居民的数字鸿沟已经转换为

基于数字技术应用差距的“能力鸿沟” [25] 。 这种差异会使技能水平更低的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数字技术创

新红利之外[10] 。 因此,尽管数字技术创新催生的平台经济及其引致的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为

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6] ,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选择更多被局限于体力劳动或简单任务,面临

着更高的就业不稳定风险[27] 。 高收入群体虽然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但其收入结构的多样性本身就能够有

效对冲外部风险,多元就业的动机不足。 而中等收入群体相对单一的收入来源使其既具备多元就业的动

机,同时也能依靠较高的技能水平和一定的财富积累,通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多元化配置来实现多元

就业。
第二,依托于数字技术创新的平台经济低门槛接入、任务解构和灵活特性,为中等收入群体多元就业创

造了机会,也降低了其多元就业成本。 具体而言,平台经济催生的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形态为中等收入

群体提供了多元就业岗位,低门槛的数字工具和基础设施极大削弱了传统兼职对专用资产和物理场所的依

赖,而数字支付、线上协同与社交媒体营销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以极低的初始投

入,将自身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多元化的价值产出。 平台经济的任务解构和灵活时间安排特性则构建了弹性

就业机制,有助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多元就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28] 。 依托于数字技术,中等收入群体

还能极大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使多元就业变得可行且高效。
第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过程中低边际成本的特性降低了创业门槛,为中等收入群体依托主业技能开

展轻资产创业提供了可能。 数字技术创新催生了许多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为中等收入群体

提供了更多创业机遇。 而且,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拓宽创业者的知识范围,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凭借更高的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克服创业者存在的“局部搜索惯例”等局限,基于数字技术对高维数据进行分析和解构,
实时捕捉市场需求与供给缺口,提高其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以及创业成功的概率[29]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技术创新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多元就业进而提高其收入稳定性。

　 　 (三)数字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劳动者对抗收入波动的重要路径[18] ,而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从多渠道促进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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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升收入稳定性,这是因为:
第一,数字技术创新优化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结构。 成本方面,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在线教育

平台的发展,而在线教育平台通过三重成本压缩机制缓解了传统模式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约束,基础设

施云化可以有效降低地理约束引致的固定成本,规模经济效应可减少边际成本,时间成本弹性化则可以降

低机会成本。 收益方面,数字技能溢价机制通过预期收益函数重塑人力资本投资激励,高数字技能使得中

等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溢价,这种潜在的高收益激励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促

进了人力资本积累[30] 。

第二,数字技术创新提升了劳动者技能组合重构速度,弱化了劳动者技能错配。 传统劳动力市场中,技能

错配现象存在,使得劳动者技能形成前期投入与当前生产效率的背离,可能造成工资惩罚[31] 。 在数字技术驱

动下,中等收入群体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更新、替换或重组自身技能体系,这种重构本质是数字技术将

人力资本从“固定资产”转化为“流动资产”的过程,有助于强化劳动者技能的适配性,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

错配现象,帮助中等收入群体有效对冲人工智能(AI)替代、经济周期波动等引致的职业风险,提高收入稳定性。
第三,数字技术创新强化了知识的外溢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拓展,涌现出了许多知识开源平

台,消除了传统地理距离对知识传播的限制,推动了知识的开放共享[32] 。 数字媒体的存在又使得知识和前

沿技术得以在短时间内即时传播,显著提升了知识的传播效率。 知识获取壁垒的降低和传播效率的上升显

著降低了中等收入群体获取新知识和技能的门槛,强化了其持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机。 而人力资本积

累水平越高,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失业再就业的可能性也更高,能够有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增

收,提高其收入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强化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其收入稳

定性。

　 　 三、研究设计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

目前,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两种办法。 一是绝对标准法,即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一定区间,将处于该

区间水平的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如 2018 年统计局以三口之家为基础,将家庭收入在 10 万 ~ 50 万元区间

的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二是相对标准法,即以某一收入水平作为基准,以该收入水平附近某一区间或收

入五等分组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上下限。 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以两百多个国

家或地区的收入中位数为基准,将该中位数的 60%作为收入下限、中位数的 3 倍作为收入上限,以此界定中

等收入群体[33] 。 为便于考察长时间内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动态变化,本文选择相对标准法,根据《中国统计

年鉴》的收入五等份分组数据,以人均收入组中值为基础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下限,同时考虑到城乡

异质性,分别界定城镇和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界定方法如下: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组中值-全距 / 6 (1)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组中值+全距 / 6 (2)

其中:
组中值=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 / 2 (3)

全距=高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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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年度收入五等分标准不同,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也不同,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 单位:元

年份
城镇 农村

中值 收入下限 收入上限 区间变化 中值 收入下限 收入上限 区间变化

2010 24
 

382 18
 

789 29
 

974 11
 

184 7
 

960 5
 

930 9
 

990 4
 

060

2012 30
 

905 24
 

055 37
 

755 13
 

701 11
 

113 8
 

180 14
 

045 5
 

864

2014 36
 

417 28
 

018 44
 

816 16
 

799 13
 

358 9
 

828 16
 

887 7
 

060

2016 41
 

676 32
 

119 51
 

233 19
 

115 15
 

728 11
 

487 19
 

968 8
 

480

2018 49
 

647 37
 

894 61
 

400 23
 

507 18
 

855 13
 

792 23
 

917 10
 

126

2020 55
 

830 42
 

419 69
 

241 26
 

821 21
 

601 15
 

961 27
 

240 11
 

280

2022 62
 

097 47
 

055 77
 

140 30
 

084 25
 

550 18
 

708 32
 

392 13
 

684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均来自 CFPS 数据库,为方便追踪中等收入群体的动态变化,对 2010—2022 年的调查数据

进行合并,以确保调查样本的一致性。 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数据来源于武汉文铸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文构财经

文本数据平台,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利用文本分析法筛选企业数字技术相关专利,并
汇总到省级层面。 其他省级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将微观层面数据与省

级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并对连续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最终共得到观测样

本 11
 

207 个。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来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Stabilityijt = α1 + β1Digital jt + X′ijtτ1 + δ t + μ i + ϑ j + ε ijt (5)

其中,i 表示家庭,j 表示省份,t 表示时间。 Stabilityijt 表示 j 省份中等收入家庭 i 在 t 年的收入稳定性,
Digital jt 表示 j 省份在 t 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X′ijt表示个体、家庭、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δ t 、 μ i 、 ϑ j 分

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家庭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ε ijt 为随机误差项。
1. 被解释变量

收入稳定性(Stability)。 收入稳定性衡量的是个人或家庭收入相对可预测、可持续的状态,体现了收入

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的大小。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4] ,将人均收入对数 lnincome 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GDP)对数、劳动力数、家庭固定资产、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和受教育

程度、家庭耕地亩数作为收入解释变量 X,构建收入式(6)。 把收入式(6)的回归拟合值 lnincome︿ 作为持久

收入,用持久收入和现期收入的比值即式(7)的计算结果作为衡量收入稳定性的指示变量,该值越大,表明

收入稳定性越高,比值越小则说明收入越不稳定。
lnincome = α + X′β + ε (6)

Stability = lnincome︿

lnincome
(7)

2.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Digital)。 借鉴已有文献[6] ,综合文本分析和专利匹配法进行测度。 具体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整理其专利申请文件,提取文本内容并将此当作数据池,参考《2020 年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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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报告》《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 版)》以及近年《政府工作报

告》,构造如表 2 所示的特征词词典。 根据形成的数据池和特征词词典搜索、匹配和统计企业数字技术专利

申请数量,并分年度匹配到地区层面,得到省级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的数据。 由于该数据具有明显的“右

偏”特点,也存在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为 0 的样本,故在回归分析时,利用 ln(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1)来表

示数字技术创新。

表 2　 数字技术创新关键词

维度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图像理解、自然语言处理、商业智能、深度学习、投资决策辅助系统、自动驾驶、智能数据

分析、身份验证、智能机器人、语音识别、机器学习、人脸识别、语义搜索

区块链 数字货币、智能金融合约、分布式计算、区块链、差分隐私技术

云计算 亿级并发、信息物理系统、EB 级存储、融合架构、物联网、云计算、绿色计算、内存计算、类脑计算、流计算、多方安全

计算、图计算、认知计算

大数据 数据挖掘、虚拟现实、大数据、文本挖掘、混合现实、异构数据、增强现实、数据可视化、征信

数字技术实践应用 移动互联网、开放银行、工业互联网、量化金融、移动互联、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互联网医疗、数字金融、电子商

务、移动支付、无人零售、第三方支付、智能营销、NPC 支付、数字营销、智能客服、B2B、B2C、C2C、O2O、智能电网、
网联、智能环保、智能穿戴、智能环保、智慧农业、智能投顾、智能交通、智能文旅、智能医疗、智能家居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收入稳定性的影响,选取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指标若干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微观个

体层面的控制变量涉及户主年龄(age)、性别(gen)、婚姻状况(marriage);微观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政府

补助( suby)、劳动力数量( labor)、人口抚养比(depen)、家庭规模( size)、家庭健康状况(health)、家庭教育支

出(eduex)等;宏观层面控制变量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经济集聚度( eco)、政府债务规模(debt)和

社会保障水平(ensure)。 考虑到变量的量纲差异,回归分析时,年龄(age)、家庭教育支出( eduex)、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pgdp)等变量均进行对数处理。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最大值为 1. 539

 

0、最小值为

0. 324
 

3,标准差相对较小,表明多数中等收入群体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其收入稳定性仍有提升空间。 数字

技术专利申请量的最小值为 0,最高值为 12
 

699,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大,而且其均值远远低

于最大值,表明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整体仍然偏低。

表 3　 变量释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Stability 收入稳定性 11
 

207 1. 124
 

3 　 0. 237
 

4 0. 324
 

3 1. 539
 

0

解释变量 Digital 数字技术创新 11
 

207 1
 

410. 075
 

8 2
 

609. 853
 

1 0 12
 

699

控制变量 age 户主年龄 11
 

207 51. 306
 

4 13. 081
 

9 18 85

gen 户主性别,男= 1,女= 0 11
 

207 0. 560
 

3 0. 495
 

8 0 1

marriage 婚姻状况,有配偶= 1,无配偶= 0 11
 

207 0. 868
 

7 0. 338
 

2 0 1

suby 政府补助,曾接受= 1,未接受= 0 11
 

207 0. 229
 

1 0. 420
 

3 0 1

labor 劳动力数量,家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数 11
 

207 2. 398
 

2 1. 381
 

2 0 8

depen 人口抚养比(年龄小于 16 岁的人数+
年龄大于 65 岁的人数) /劳动力数量

11
 

207 0. 181
 

9 0. 395
 

3 0 4

size 家庭规模,家庭总人数 11
 

207 2. 919
 

2 1. 335
 

2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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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ealth 健康状况,赋值 1—5,值越大,越健康 11
 

207 3. 056
 

1 1. 175
 

3 1 5

eduex 家庭教育支出 /万元 11
 

207 5. 596
 

8 4. 927
 

5 0. 000
 

1 30. 103
 

0

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11
 

207 6. 554
 

7 3. 747
 

1 1. 306
 

6 20. 682
 

6

eco 经济集聚度,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行
政区划面积

11
 

207 0. 852
 

3 1. 653
 

2 0. 001
 

6 7. 028
 

0

debt 政府债务负担,政府债务余额 /地区生

产总值

11
 

207 15. 221
 

0 12. 548
 

2 1. 300
 

0 84. 331
 

0

ensure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11
 

207 12. 502
 

4 5. 861
 

3 1. 350
 

8 27. 582
 

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式(1)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列(1)的回归结果表明,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技术

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为 0. 011
 

8,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3)进一步分别

控制了家庭和地区固定效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不变,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列(4)的结果表明,
同时控制时间、家庭和地区固定效应之后,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其值为 0. 029
 

5。 这说明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会提高,即数字

技术创新可以实现“稳中”的战略目标,前文的假设 1 得以验证。
从列(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年龄、婚姻以及家庭规模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这意味着年龄、家庭规模过大以及结婚均会降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而家庭劳动力数量、政
府补助、家庭教育支出、人均 GDP、经济集聚度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

着更多的劳动力人口、更高的政府补助、更多的教育支出、更高的人均 GDP 与经济集聚度均有助于提高中等

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gital 0. 011
 

8∗∗ 0. 028
 

9∗∗∗ 0. 034
 

3∗∗∗ 0. 029
 

5∗∗

(2. 553
 

8) (2. 803
 

3) (2. 841
 

1) (2. 515
 

3)

lnage -0. 057
 

6∗∗∗ -0. 162
 

9∗∗∗ -0. 055
 

1∗∗∗ -0. 153
 

6∗∗∗

( -3. 233
 

6) ( -5. 772
 

7) ( -3. 119
 

0) ( -5. 432
 

8)

gen 0. 017
 

9∗∗ 0. 035
 

3∗∗∗ 0. 017
 

8∗∗ 0. 034
 

6∗∗∗

(2. 066
 

9) (3. 220
 

6) (2. 067
 

8) (3. 168
 

5)

marriage -0. 095
 

5∗∗∗ -0. 071
 

3∗∗∗ -0. 085
 

5∗∗∗ -0. 064
 

5∗∗∗

( -6. 627
 

0) ( -3. 258
 

9) ( -5. 983
 

6) ( -2. 936
 

2)

suby -0. 097
 

2∗∗∗ 0. 045
 

4∗∗∗ -0. 087
 

9∗∗∗ 0. 046
 

7∗∗∗

( -9. 821
 

7) (3. 435
 

7) ( -8. 784
 

8) (3. 524
 

2)

labor 0. 016
 

0∗∗ 0. 051
 

7∗∗∗ 0. 016
 

9∗∗ 0. 051
 

9∗∗∗

(2. 252
 

3) (5. 244
 

8) (2. 397
 

3) (5. 2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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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1) (2) (3) (4)

depen -0. 028
 

3∗∗ -0. 002
 

6 -0. 029
 

5∗∗ -0. 002
 

6

( -2. 011
 

4) ( -0. 155
 

3) ( -2. 110
 

6) ( -0. 158
 

7)

size -0. 092
 

8∗∗∗ -0. 090
 

4∗∗∗ -0. 090
 

6∗∗∗ -0. 090
 

0∗∗∗

( -12. 393
 

0) ( -8. 806
 

0) ( -12. 136
 

5) ( -8. 756
 

0)

health 0. 013
 

8∗∗∗ 0. 004
 

9 0. 015
 

4∗∗∗ 0. 004
 

4

(3. 570
 

6) (1. 026
 

4) (3. 992
 

5) (0. 921
 

1)

lneduex 0. 091
 

0∗∗∗ 0. 033
 

3∗∗∗ 0. 083
 

6∗∗∗ 0. 032
 

4∗∗∗

(14. 075
 

5) (6. 360
 

6) (13. 336
 

1) (6. 181
 

4)

lnpgdp 0. 005
 

5∗ 0. 006
 

0∗ 0. 003
 

4 0. 006
 

3∗

(1. 835
 

6) (1. 786
 

9) (0. 947
 

0) (1. 849
 

5)

eco 0. 054
 

4∗∗∗ 0. 044
 

5∗∗∗ 0. 058
 

2∗∗∗ 0. 048
 

2∗∗∗

(16. 514
 

5) (4. 565
 

4) (5. 256
 

7) (4. 903
 

2)

debt -0. 002
 

3∗∗∗ -0. 002
 

4 -0. 002
 

5 -0. 002
 

2

( -2. 756
 

4) ( -1. 596
 

2) ( -1. 416
 

7) ( -1. 350
 

6)

ensure 0. 001
 

2 0. 001
 

4 0. 002
 

5 0. 002
 

0

(0. 867
 

3) (0. 644
 

2) (1. 044
 

6) (0. 909
 

6)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207 11
 

207 11
 

207 11
 

207

R2 0. 323
 

3　 　 0. 701
 

7　 　 0. 341
 

4　 　 0. 704
 

4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为减轻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选取各地区 1984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

用户量与上一年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乘项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变量。 早期互联网大多通过电话线拨号

接入,固定电话数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从而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

求;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通信技术、通信网络不断演进,固定电话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逐渐减弱,满足外生性要求。 两阶段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而且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091
 

5,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

创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其值为 0. 017
 

4,即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解释变量。 一是对各地区数字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利用变换后的数据作为

新的解释变量 Dig_asin,以缓解专利数据的偏态分布问题对回归系数的影响。 二是借鉴黄先海等[35] 的做

法,更改专利匹配标准,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2021)》,识别数字技术创新所属的技术领域和对应的国际专利分类(IPC)代码,以此来识别企业数字专利

申请数量,并进一步汇总到地区层面,对其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后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替代指标 Dig2_asin。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可以看出,在更换解释变量后,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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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依然显著为正,其值分别为 0. 031
 

7、0. 013
 

8。 前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得以证实。
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相关文献做法[36] ,测度收入不稳定性并将其作为收入稳定性的反向指示

变量,并利用式(5)进行回归。 测度公式如下:
unstabilityit =[ incomeit -incomeit -1(1 +GDPR it)] 2 / incomeit (8)

其中, unstabilityit 表示收入不稳定性,i 为个体,t 是时间, GDPR it 即本年 GDP 增长率, incomeit 为 t 年收

入,该指标越大说明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相差越大,收入越不稳定。 由于指标计算过程中需要用到上一年

收入水平,所以会损失 2010 年的样本量。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

数为-0. 011
 

5,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数字技术创新可以缩小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的差值,降低收

入的不稳定性,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5　 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内生性分析 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 0. 091
 

5∗∗∗

(52. 487
 

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
 

755. 55

[0. 000]

Dig_asin 0. 017
 

4∗∗∗ 0. 031
 

7∗∗

(20. 000
 

9) (2. 308
 

1)

Dig2_asin 0. 013
 

8∗∗∗ -0. 011
 

5∗∗

(4. 843
 

4) ( -2. 295
 

0)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家庭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207 11
 

207 11
 

207 9
 

853 9
 

695

R2 0. 637
 

1　 　 0. 209
 

8　 　 0. 717
 

2　 　 0. 719
 

7　 　 0. 917
 

5　 　

　 　 注:中括号内为 P 值。

　 　 (四)机制检验

为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本文设定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M jt = α2 + β2Digital jt +X′ijtτ 2 + δ t + μ i + ϑ j + ε ijt (9)

其中, M jt 代表机制变量,如前文所述,包括多元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等两大变量, X′ijt 表示个体、家庭、省
级层面控制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式(5)一致。

1. 多元就业效应

在检验多元就业效应时,将从事有第二职业的样本设定为 1,只从事其中一种或者无兼职副业的设定为

0,以此构建多元就业虚拟变量(varyemploy)。 基于概率单位(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数字技术

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 080
 

1,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有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多

元化,通过驱动中等收入阶层职业结构的多元化演进提高收入稳定性,抑制收入波动性风险。 前文的假设 2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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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varyemploy ecc

Digital 0. 080
 

1∗∗∗ 0. 064
 

4∗∗

(7. 193
 

9) (2. 426
 

3)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 / 家庭 /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207 9
 

112

伪 R2 0. 060
 

6　 　

R2 0. 603
 

3　 　

　 　 2.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传统研究中更多以受教育年限或受

教育程度衡量人力资本积累,但该项指标

并无法证实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新

特点,因此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来测度受

教育年限与数字素养水平的加权项( ecc),
并以此来度量人力资本积累,该指标既能

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也能反映出数

字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关于数

字素养水平,参照已有文献[37] 以及联合国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中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关于数字素养的解释,基于表 7 所示的

指标体系进行衡量①。

表 7　 数字素养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设备操作素养 是否使用数字设备和电脑 是否上网

使用数字设备和电脑时长 上网时间(小时)

技术应用素养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娱乐技能 是否每天使用互联网娱乐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社交技能 是否每天使用互联网社交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学习技能 是否每天使用互联网学习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商务技能 是否每天进行商业活动

信息获取素养 是否偏好数字化方式获取信息 是否偏好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渠道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回归系数为 0. 064
 

4,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 正

如前文所述,基于数字技术创新及应用的人工智能学习平台、分布式知识网络与动态能力评估系统,突破了

传统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约束与路径依赖,有助于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收入稳定

性。 前文的假设 3 得以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异质性,这里进一步基于净资产规模、社交网络丰富程度进行分样本回归。 分

组时,以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将全样本分为高净资产组和低净资产组,将家庭社会人情支出作

为衡量社交网络丰富程度的代理变量,并以全样本家庭社会人情支出的中位数为标准,将全样本分为社交

网络丰富组、社交网络不丰富组。 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当家庭净资产规模较大时,数字技术创新与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其值为 0. 106
 

2,当家庭净资产规模较小时,二
者的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其值显著小于高净资产组的回归系数。 这表明,当家庭净资产规

模较大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其原因可能是:在数字技术创

新带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净资产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投资和创业机会,可以更多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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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从而促进家庭资产合理配置,降低收入不稳定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中等收入群体

的社交网络更丰富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对于

高社会人情支出的群体,其社会关系更加丰富,社会网络更复杂,具有更加多元的信息与资源获取渠道。
综上,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马太效应。 收入稳定性本身就高,而

数字技术创新对其收入稳定性的提升效应也更明显,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

性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不平衡性。
除以上微观因素外,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关系还受宏观因素影响。 数字经济时

代,区域间的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明显不同。 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越高,获取和利用数据资源的效率越高,
有利于企业加速技术创新和应用,催生新产业、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也会扩大数字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

应[38] ,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机会,进而提高其收入稳定性。 而且高水平的数据要素市场化也为中等收

入群体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撑[39] 。 因此,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

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关系。 基于此,这里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40] ,以各地区软件业务销售收入作为衡量

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根据各年度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

示。 可以看出,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 037
 

3,在 5%水平下显著为

正,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其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这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

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资产规模 社交网络丰富程度 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

高净资产 低净资产
社交网络

丰富

社交网络

不丰富

数据要素市场化

水平高

数据要素市场化

水平低

Digital 0. 106
 

2∗∗∗ 0. 024
 

2∗ 0. 027
 

9∗ 0. 029
 

2 0. 037
 

3∗∗ -0. 032
 

6

(2. 605
 

5) (1. 823
 

3) (1. 841
 

2) (1. 181
 

6) (2. 107
 

0) ( -1. 434
 

8)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家庭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455 4
 

902 4
 

340 4
 

522 5
 

397 5
 

810

R2 0. 747
 

1　 　 0. 714
 

4　 　 0. 712
 

0　 　 0. 698
 

9　 　 0. 738
 

2　 　 0. 715
 

0　 　

　 　 五、拓展研究

前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明显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那么其对高、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稳定性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又会如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开展以

下分析,从更多层面揭示数字技术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数字技术创新对其他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这里将收入水平高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上限的列为高收入群体,将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下

限的列为低收入群体,并基于式(6)和式(7)计算其收入稳定性。 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数字技术创

新与高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 数字技术创新与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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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其值为 0. 021
 

2。 综上,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但对高

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不明显。

　 　 (二)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

进一步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式(5)开展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即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采用虚拟变量 middlesize 表示,若样本为中等收入群体记为 1,反之为 0,基于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 056
 

8,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该结果证实,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步实现“稳中”“扩中”的目标。

表 9　 拓展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Digital 0. 003
 

8 0. 021
 

2∗∗∗ 0. 056
 

8∗∗∗

(0. 254
 

2) (3. 308
 

2) (22. 104
 

2)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家庭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85 15
 

393 27
 

285

伪 R2 0. 245
 

7　 　

R2 0. 670
 

7　 　 0. 709
 

3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作用机制的同时,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效果。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

性。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提升效应是通过多元就业、人力资本积累

实现的。 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于净资产规模更大、社交网络更丰富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

性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创新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加剧群体

内部的不平衡性。 数据要素市场化也会影响数字技术创新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关系,数据要素市

场化水平越高,数字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的边际提升效应越明显。 拓展研究表明,数字技

术创新还有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也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结合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促进数字技术革新与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步伐。 一方面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尤其要着力解决农村地区、偏远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网络覆盖不足、数字技术应用设备

匮乏等问题,为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搭建起数字技术接入的桥梁。 此外,也要采取积极措施来推

动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加快数字产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数字技术普及教育活动。 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制作通俗易懂的数字技术教学视频并加以广泛传播,扩大数字技术知识普及范围,
使更多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能够掌握数字技术。 同时也要注重数字高技能人才培育,为攻克核心技

术难题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推动数字技术持续创新。
第二,深化多元就业支持体系,促进人力资本升级。 一方面,引导企业加大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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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力度、培育和发展数字创意、数字贸易等新兴产业形态,鼓励发展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平台,创造更多数

字化相关的就业岗位,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多样化就业选择(如远程办公、数字技能外包) ,拓宽其收入

来源渠道;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针对中等收入群体开展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建设,联合

高校、职业院校、企业以及专业培训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和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开发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如

AI、区块链、数据分析) ,鼓励中等收入群体积极参加培训,增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同时,也要搭建数字技术就业服务平台,帮助中等收入群体更好适应数字技术驱动的就业市场变化,实现

多元就业。
第三,实施差异化政策,聚焦重点群体。 数字技术创新对不同群体收入稳定性的影响不一,应围绕不同

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对于净资产规模高、社交网络较丰富的中等收入群体,应鼓励其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创新领域的创业和投资活动,由政府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对接等服务,引导其将资源

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进一步稳定收入。 针对社交网络薄弱群体,建立社区化数字技能

互助中心,通过“技术传帮带”降低其收入不稳定性。 同时要将边缘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作为重点扶

持对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帮助其快速融入数字时代,更多地享受到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从而缩小

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第四,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的重要保障。 但现实中“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权属界定不清、定价机制缺失,严重制约了数据的交易和流

通。 各地虽建立了数据交易平台,但规则不一,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同时还面临着隐

私安全与流通效率的平衡难题。 因此,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一是要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明确数据要素的定

价机制,确保数据要素价值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二是要强化中央政府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整合地方数

据交易平台,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标准和信用体系,打破“数据孤岛”;三是继续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市场的

“负面清单”制度,扩大实施范围,对数据要素分类分级施策,平衡安全与发展;四是规划建设国家级数据流

通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跨区域、跨行业高效流动。
第五,建立动态监测与福利衔接机制。 一是建立精准化收入稳定性监测系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前

沿技术,构建全面且精准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性监测系统,借助多源数据整合,实现对中等收入群体就

业状态、收入波动情况的实时追踪,动态调整政策工具包。 二是实行阶梯式福利衔接机制,对中等收入群体

的新进入者,设置 3—5 年过渡期福利渐退政策。 在过渡期间,逐步降低原有福利补贴标准,同时配套推出与

中等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新福利政策,如税收优惠、购房补贴等,防止“福利悬崖效应”,确保群体在收入提升

过程中的生活稳定性和安全感,实现社会福利体系的平稳过渡与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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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hina’s
 

middle-income
 

group
 

continues
 

to
 

expand,
 

its
 

income
 

growth
 

rate
 

and
 

stability
 

have
 

shown
 

a
 

notable
 

decline.
 

Stabilizing
 

this
 

group
 

has
 

therefore
 

become
 

a
 

key
 

prerequisite
 

for
 

further
 

expanding
 

its
 

size
 

and
 

optimizing
 

the
 

overall
 

income
 

distribution.
 

As
 

a
 

key
 

variable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s
 

across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employ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imarily
 

addressed
 

how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ffects
 

income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is
 

paper
 

instead
 

examines
 

its
 

impact
 

on
 

the
 

income
 

stability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dentifi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investigat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CFPS)
 

from
 

2010
 

to
 

2022.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come
 

stability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employment
 

effect
 

and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ffect.
 

On
 

the
 

one
 

hand,
 

the
 

skill
 

bias,
 

task
 

deconstruction,
 

and
 

flexibility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vid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middle-income
 

group
 

while
 

reducing
 

the
 

costs
 

of
 

engaging
 

in
 

multiple
 

forms
 

of
 

employment.
 

Such
 

diversified
 

employment
 

can
 

effectively
 

hedge
 

against
 

the
 

impact
 

of
 

external
 

uncertainti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changes,
 

on
 

a
 

single
 

occupation
 

or
 

income
 

source,
 

thereby
 

enhancing
 

income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optimize
 

the
 

cost-benefi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educe
 

skill
 

mismatches,
 

and
 

enhance
 

knowledge
 

spillovers.
 

This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level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nd
 

mitigating
 

income
 

fluctuation
 

risk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lso
 

heterogeneous.
 

Middle-income
 

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household
 

net
 

assets
 

and
 

richer
 

social
 

networks
 

experience
 

a
 

stronger
 

stabilizing
 

effect.
 

This
 

implies
 

that
 

whil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hances
 

overall
 

income
 

stability,
 

it
 

may
 

also
 

exacerbate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is
 

group.
 

The
 

marketization
 

of
 

data
 

factors
 

also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the
 

marginal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Furthermor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also
 

enhance
 

the
 

income
 

stability
 

of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exp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hereby
 

simultaneously
 

achiev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tabilizing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his

 

paper
 

extends
 

research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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